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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所得税作为投资经营的一项成本，

其税负高低直接影响了相应的投资决策。随着海峡

两岸经济往来的日益紧密，特别是台商在大陆投资

的增长，两岸间的所得税协调显得越来越迫切。本

文首先概述了台商在大陆投资经营的现状和发展

趋势；然后基于海峡两岸税收制度的差异，分析了

台商在大陆投资所面临的所得税问题；最后，针对

海峡两岸目前存在的所得税问题，提出了促进税收

协调的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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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商在大陆投资的现状

2000 年以来，尤其是在大陆与台湾都加入

WTO之后，海峡两岸的经济往来日益紧密。台商在

大陆投资的现状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台商在大

陆的投资总额巨大并逐年增长，二是台商在大陆投

资的地域分布不断扩大并向中西部扩展。

（一）投资金额逐年增长

随着经贸往来的密切，海峡两岸区域经济发展

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如表 1所示，自 2000年以来，

除了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使得 2009年

投资总额有所下降以外，台商对大陆投资总额总体

上都呈现上升的趋势。特别是从 2003年以后，平均

单项投资金额表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台商

对大陆的投资不仅在投资总额上越来越多，而且单

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也越来越大。

此外，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在大陆吸收的外商投

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 2005年以来，无论是

否包括台商通过英属维尔京、开曼群岛、萨摩亚、毛

里求斯和巴巴多斯等自由港对华的投资，台湾对大

陆的投资总额一直高居大陆外商投资总额的前十

位，其中 2011年实际投入外资的金额高达第二位，

投资总额仅次于香港。① 这充分说明台湾对大陆的

投资对于海峡两岸的区域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二）投资区域分布进一步扩大

由于海峡两岸没有签订税收协定，大陆吸引台

资企业投资主要通过在各类开发区中设立税收优

惠政策，所以经济开发区的分布和数量对于台商的

投资决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最

早密集于东南沿海省份，然后不断追加投资至环渤

海地区，现在逐渐深入到中西部的内陆城市。如表

2所示，目前台商对大陆的投资还是主要集中于江

苏、广东、上海、福建和浙江的东南沿海城市，但投

资比重均有下降的趋势，而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

平均单项金额

3.1
2.35
2.16
1.99
3.46
4.63
7.01
10.01
16.63
12.11
15.99

金额

2607.14
2784.15
6723.06
7698.78
6940.66
6006.95
7642.34
9970.55
10691.39
7142.59
14617.87

项目数

840
1186
3116
3875
2004
1297
1090
996
643
590
914

时间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表1 台商对大陆的投资金额统计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101780&ctNode
=5720&mp=1&xq_xCat=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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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上升，尤其是安徽、重庆、四川的投资比重上升

较快。所以，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总体上呈现出由南

向北、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的扩张趋势。

近年来，为了吸引外资，尤其是鼓励台商到大

陆投资，大陆方面制定了各种针对台商的税收优惠

政策，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同时，在 2009年 4月两

岸签署《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后，大陆也开始赴

台进行投资，而且投资金额在不断扩大。随着两岸

经济投资的日益频繁，税收问题逐渐成为经济发展

的阻碍因素，因此，协调好海峡两岸投资领域的所

得税问题，对于两岸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

二、台商在大陆投资的所得税问题

随着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总额不断增多，项目规

模不断增大，投资分布不断深入，由于两岸税制差

异所导致的所得税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这主要表现

为两岸的双重征税问题、避税问题以及税收饶让问

题。

（一）双重征税问题

双重征税，是指同一纳税人的同一笔所得被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征收同一种税。② 海峡

两岸的双重征税问题，主要表现为台商在大陆的投

资经营所得，同时被大陆和台湾地区征收所得税，

这主要发生在投资大陆的台湾公司的总分机构之

间。

台商在大陆的投资经营所得之所以被双重征

税，是因为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出于税收主权的考

虑，同时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

辖权。以企业所得税为例，在大陆投资的台商，一方

面作为居民纳税人，就两岸的全部经营所得以 17%
的税率向台湾的税务机关缴纳企业所得税；另一方

面作为非居民纳税人，就在大陆的投资经营所得以

25%的税率向大陆的税务机关缴纳企业所得税，这

就使得台商的同一笔投资所得被征收两次所得税，

占总金额比重

30.79%
15.34%
15.13%
5.04%
6.42%
1.07%
1.47%
3.27%
3.23%
0.35%
0.01%
0.11%
0.49%
0.79%
1.32%
1.32%
3.12%
1.13%
6.45%
0.45%
1.16%
0.76%

金额

4425885
2205065
2175859
724465
923407
154156
211870
470717
464618
50601
1600
15958
69744
113434
189817
189421
448180
161823
927006
65196
167471
109113

占总金额比重

37.64%
17.92%
13.42%
4.94%
6.03%
1.22%
1.90%
2.65%
0.53%
0.91%
0.01%
0.02%
0.90%
0.67%
1.07%
0.99%
3.74%
0.79%
1.88%
0.78%
0.19%
0.29%

金额

5501825
2618867
1961340
722624
881654
177983
278055
386664
77665
133167
2116
3226

130975
97972
156768
145154
547212
115445
274368
113739
28132
42374

占总金额比重

38.45%
17.95%
13.37%
8.29%
3.67%
2.63%
2.48%
2.39%
1.74%
0.71%
0.20%
0.09%
1.43%
0.02%
0.92%
0.95%
0.94%
0.77%
0.73%
0.05%
0.91%
0.01%

金额

2746633
1282165
955000
592180
262467
187520
176879
170952
124604
50715
13940
6230

101948
1372
65368
67715
66907
54740
52194
3510
65255
1000

占总金额比重

39.56%
14.07%
15.94%
5.72%
7.56%
1.51%
1.53%
1.47%
0.90%
1.85%
0.08%
0.01%
1.30%
0.36%
1.89%
0.62%
0.63%
1.16%
1.24%
0.55%
1.03%
0.00%

金额

4229113
1504598
1704127
611883
808537
161871
163562
157474
96594
197533
8205
1361

139230
38010
202562
66070
67857
123775
132107
58712
110057

0

地区

江苏

广东

上海

浙江

福建

北京

天津

山东

辽宁

河北

黑龙江

吉林

山西

河南

湖北

安徽

重庆

江西

四川

湖南

广西

贵州

2008 2009 2010 2011
表2 台商投资大陆地区统计表 单位：千美元、%

资料来源：http://www.moeaic.gov.tw/system_external/ctlr?PRO=Fron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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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海峡两岸的双重征税问题。

虽然大陆和台湾对于境外所得均实施了税收

抵免制度，但台商在大陆的投资经营所得汇回台湾

时，是否能得到实际抵免则依赖于台湾的税务机关

对台商在大陆的所得和纳税情况的掌握程度。由于

两岸目前尚未签署避免所得双重征税的协定，加之

两岸的税务资讯交流渠道不畅通，所以很多时候台

湾的税务机关无法切实地实施税收抵免制度，这就

加大了台商大陆投资所得被双重征税的风险，从而

使得台商在大陆投资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此外，两岸对于居民企业身份的认定标准也不

同，大陆是以常设机构为标准，而台湾地区是以注

册登记地为标准。如果一个台资企业，在台湾注册

登记，在大陆投资经营并设有常设机构，则台湾地

区根据注册登记的标准，认定该台资企业为居民企

业，而大陆根据常设机构的标准，认定该台资企业

为本国的居民企业，这就使得该台资企业在大陆和

台湾都要承担无限的纳税义务，从而产生了海峡两

岸的双重征税问题。

（二）两岸避税问题

由于所得税是企业投资经营的一项成本，以利

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都设法将税收成本降到最

低。在大陆投资的台商，通常在香港等自由港设立

控股公司，然后在大陆成立子公司，利用转移定价

的方式，通过高价进原材料，低价销售给控股公司，

隐瞒关联销售，分散交易的业务安排等形式，把大

部分的利润滞留在第三地控股公司。子公司的财务

报表基本表现为亏损或微利，在大陆的应纳所得税

额就减少。由于控股公司所在地基本是无税和低税

的国家或地区，所以只要不分配利润，台商积累在

第三地公司的利润就无需被台湾的税务机关征税，

从而使得纳税义务可以无限期地递延。这就是有些

台资企业在大陆的投资一直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

但投资规模却在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

如表 3所示，由于 2009年 6月以后台湾对大陆

投资的统计数据包括了通过英属维尔京、开曼群

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和巴巴多斯等自由港对大陆

进行的投资，可以看出 2009年 1—8月台商对大陆

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45.52亿美元，比 2009年 1—6月

的 8.72 亿美元增长了 4 倍多，而且是 2008 年同期

13.12亿美元的 3倍多，由此可见台商对大陆的投资

很多是通过避税地进行的。

此外，2008年开始实施的我国新《企业所得税

法》规定，非居民企业从我国居民企业获得的股息

将按照 10%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由于大陆与香

港签订了税收安排，香港可按 5%税率征收预提所

得税。为了利用大陆对香港的税收优惠，台商积极

进行了股权变更，一方面通过将大陆的股权转让给

香港的控股公司，使台商在大陆的独资企业转变成

港资企业；另一方面将第三方控股公司由其他避税

地转移至香港，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

（三）税收饶让问题

税收饶让，是指居住国对所得来源国采用税收

优惠而减少的应纳税额，视同已纳税，给予税收抵

免待遇，不再按居住国税法规定的税率予以补征。③

也就是说纳税人在收入来源国获得的税收优惠减

税利益可以保留，而不必在向居住国就其境内境外

的全部所得纳税时补缴给居住国。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资本，通常会

制定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商投资，如对某些

产业投资而获得的利润给予免税、减税或者再投资

1月
1—2月
1—3月
1—4月
1—5月
1—6月
1—7月
1—8月
1—9月
1—10月
1—11月
1—12月

2006
1.19
3.17
4.55
6.76
8.44
10.34
11.49
13.46
15.27
16.99
19.34
22.30

2007
1.38
2.23
3.93
5.00
6.04
8.31
10.24
11.54
13.57
15.06
16.53
17.74

2008
2.49
3.73
5.10
6.49
8.00
9.96
11.78
13.12
14.56
15.81
17.11
18.99

2009
1.10
2.25
3.79
4.96
6.36
8.72
——

45.52
50.77
56.07
60.37
65.63

2010
—

—

—

—

—

—

41.23
46.69
52.23
56.85
62.02
67.01

2011
—

—

19.15
24.93
29.49
37.92
42.73
47.84
53.31
58.52
62.45
67.27

注：①2009年 6月之前台湾对大陆投资数据不包括通过英

属维尔京、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和巴巴多斯等自

由港对大陆进行的投资，2009年 6月之后台湾对大陆投

资数据则包括。

②“—”表示数据缺失。

资 料 来 源 ：http://www.mofcom.gov.cn/tongjiziliao/tongjiziliao.
html

表3 台湾对大陆投资实际金额统计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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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税等，所以吸引了大量台商到大陆投资兴业，大

陆已成为台湾地区最大的资本输出地。由于台湾地

区目前在采用抵免法避免双重征税的情况下，并没

有针对台商在大陆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制定相关

的饶让措施，所以如果台商在大陆缴纳的所得税低

于在台湾应该缴纳的所得税额，那么在台商将利润

汇回台湾时，还必须向当地的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差

额，这样在大陆投资的台商实际上就无法享受大陆

方面给予的税收优惠，这部分利益被转移至台湾当

局财政收入中。

由于海峡两岸并没有类似国家之间签订的国

际税收协定，也没有类似于大陆和香港、澳门签订

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目

前两岸的税收问题都只是根据各自的国（境）内法

解决，所以很多时候台商在大陆享受的税收优惠回

台湾时无法获得饶让抵免，从而降低了台商将大陆

的投资所得汇回台湾的意愿。如表 4所示，2002年

至今台湾汇往大陆的金额呈现递增的趋势，这说明

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是有利可图的，并且投资规模不

断扩大；而对比汇出款总额与汇入款总额可知，台

湾汇往大陆的金额远大于大陆汇回台湾的金额，并

且差额不断扩大，这说明台商将很大一部分利润滞

留于大陆用于再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或者转移至低

税国家或避税港以延迟纳税。目前这种现象已经引

起了台湾当局的重视，并采取了多种措施鼓励台商

将境外的投资经营所得汇回岛内。

发达国家或者地区通常不承认税收饶让条款，

他们认为除了避免双重征税的目的以外，国际税收

协定不应当进一步限定居住国的征税权。如果允许

对境外所得没有缴纳的税收给予抵免，这会造成对

国内商业投资活动的歧视，而且承认税收饶让条款

在一定程度上也鼓励了居民企业到境外投资，造成

了国内资本的流出。但随着海峡两岸区域经济的不

断发展，大陆赴台投资也逐渐增加，如果两岸不能

协调好税收优惠的饶让问题，一方面会影响两岸投

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境外利润滞留于第

三地，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对于海峡两岸的区

域经济发展是很不利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两岸双重征税问题，还是税

收优惠无法获得饶让抵免的问题，都加重了台商的

实际税负，税负的增加无疑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

本，扭曲了企业的资源配置，降低了企业的市场竞

争力，从而加大了企业进行国际避税甚至逃税的可

能性。而企业的国际逃税避税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

风险水平，另一方面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言也是一

种损失，违背了税法制定的初衷。所以，海峡两岸对

所得税进行协调无疑是一种双赢的举措。

三、促进海峡两岸所得税协调的对策建

议

海峡两岸税收协调的实质，是将税收利益在大

陆、台湾以及跨境投资企业三者之间进行重新分

配，以减少跨境投资企业被纳税调整，从而使得资

本流动和资源配置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实现税收负

担公平，保护海峡两岸相互间投资的积极性。基于

此，本文就海峡两岸的所得税协调问题提出如下相

应的对策建议。

（一）疏通两岸税务信息的交流渠道

由于双重征税问题提高了企业生产成本，降低

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国际上通常采取境外税

收抵免制度来解决双重征税问题。虽然大陆和台湾

地区对于境外所得均实施了税收抵免制度，但由于

目前两岸税务交流特别是税收资料交流渠道不畅

通，导致双方税务部门在跨境税收征管上显得力不

从心。台湾税务部门很可能因无法清楚地掌握台商

在大陆投资经营所得和纳税情况，而不给予税收抵

免或不给予全部抵免；同样，大陆税务机关也可能

因难以清楚掌握大陆企业来自台湾地区所得和纳

税情况，从而无法有效地给予税收抵免。

税收信息的交流是协调两岸双重征税问题的

基础。基于历史的原因，目前两岸税务官方机构的

期间

2002—2007
2008
2009
2010

汇出款金额

5128.27
1989.26
1786.51
2512.15

汇入款金额

2701.52
1192.03
1118.28
1507.95

表4 台湾对大陆汇出款与自大陆汇入款统计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101780&ctNode
=5720&mp=1&xq_xCat=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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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交流还存在一些困难，但两岸的民间组织间已

经有了良好的接触和交流，比如 2010年 6月“海协

会”和“海基会”在重庆就两岸的经贸关系签订了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这为两岸

加强信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因此，大陆和台

湾也可以借助“海协会”和“海基会”等民间渠道，就

双方税收机关对跨境投资企业的境外所得进行税

收抵免时所需要的税务资料进行交换，同时做好与

各自税务主管部门的衔接工作。此外，两岸税务信

息的交流还可以借助大量在大陆投资经营的台资

企业进行，以及通过召开海峡两岸税收研讨会等形

式来实现。

（二）建立两岸税收情报的收集中心

由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很多是通过避税地进

行的，这就加大了大陆税务机关对台商逃避税行为

的监管难度。台商除了利用转让定价进行利润转移

之外, 还经常利用税法的漏洞或者一些更隐蔽的

财务手段，将利润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转移, 从而

实现规避甚至偷逃税收的目的。

由上述分析可知，目前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主要

集中于东南沿海城市，其中台商在江苏、广东、上

海、福建和浙江五省的投资金额超过全国的 80%。

为了打击两岸的偷避税行为，建议在江苏、广东、上

海、福建和浙江五省首先建立税收情报的收集中

心，负责海峡两岸税收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如收

集台商在大陆的企业、第三地的控股公司、台湾母

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的资料，研究完善海峡两岸税

收协调的对策等。同时，需要密切关注台商在大陆

投资的变化趋势，调查收集新信息，如 2008 年新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由于受到大陆对香港 5%
预提所得税的优惠税率影响，台资企业积极进行股

权变动以享受税收优惠，可以通过收集台资企业在

上述五省投资股权变动的新信息，从而制定有效的

反避税措施。

（三）采用预约定价协议

国际上通常采用预约定价协议（APA）解决跨

境企业利用转让定价进行国际避税的问题。预约定

价协议，是指税务机关和企业就企业的关联交易价

格和利润的确定方法所达成的预先约定，它的优点

在于事前处理。APA是在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积极合

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它减少了税企的矛盾，降低了

税收的征管成本，提高了跨境企业投资经营的确定

性，从而也降低了税收对国际资本流动和资源配置

的不利影响。

由于台资企业通常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国际避

税，违背了税法制定的初衷，也降低了政府的税收

收入，因此可以借鉴美国预约定价的做法，促成海

峡两岸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的签署。大陆目前已经生

效的 APA基本上都是单边性质的，而且通常是对

以前年度转让定价进行调查调整后，经由企业申

请，专门针对以后年度的转让定价签订的协议。本

文建议首先在台商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选择一些

规模较大、声誉较好的台资企业进行双边预约定价

安排试点，然后在与台资企业谈签APA的过程中，

税务机关可以要求在大陆的台资企业及其在台湾

的关联企业，分别向各自主管税务机关申请 APA
的谈签，以该台资企业作为桥梁，促成两岸税务机

关关于 APA信息的交流和相互认可，进一步推动

两岸税务机关的情报交流和相互协商程序的建立，

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两岸的逃避税行为。

（四）签订双边税收饶让协定

虽然目前两岸都采用了税收抵免措施来解决

对跨境投资企业的双重征税问题，但由于没有税收

协议或税收安排，特别是缺少基本的税务与财务交

流，这就加大了两岸税收抵免和饶让政策被滥用的

风险，使得至今两岸还未制定针对境外税收优惠政

策的相关饶让措施。由于无法保证跨境投资企业在

境外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利益，从而降低了企业将境

外所得汇回境内的意愿。海峡两岸协调好税收优惠

的饶让抵免问题，一方面可以鼓励企业将境外投资

所得汇回境内，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可

以降低税收对跨境投资行为的扭曲作用，促进区域

经济的健康发展。

国际上的税收饶让抵免，一般都是通过有关国

家或地区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来加以执行的。因

此，海峡两岸可以借鉴国际上的做法，签订双边的

税收协定，对跨境投资企业从境外汇回的所得给予

承认并进行饶让抵免。两岸税务机关通过相互让渡

部分税收利益，保证跨境投资企业经营所得的确定

性，从而提高海峡两岸投资的积极性。此外，大陆应

尽快理清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明确大陆企业来源于

台湾地区所得税收抵免的相关政策，保证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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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2 页）是指期望投资收益率大于由项目风险所决

定资本成本的投资项目，可能会出现有融资约束和没有融

资约束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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